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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二零二三年持續關連交易

二零二三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a) 中國一拖（代表中國一拖集團，作為採購方）與本公司（代表本集團，作為供應
方）訂立了研發服務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中國一拖集團提供產品研發、
工藝技術及計量服務；

(b) 西苑所公司（作為供應方）與本公司（代表本集團，作為採購方）訂立了產品檢
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據此，西苑所公司同意向本集團提供產品檢驗檢測
及技術服務；及

(c)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作為供應方）與本公司（代表本集團，作為採購方）訂立了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據此，拖拉機研究所公司同意向本集團提
供有關拖拉機等農業機械及柴油機等動力機械產品的生產技術研發、技術諮
詢及其他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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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的關係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一拖實益擁有本公司約48.81%股權，並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
股東。西苑所公司為中國一拖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既為中國
一拖的聯繫人，亦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一間關連附屬公司。因此，中國一拖
集團、西苑所公司及拖拉機研究所公司各成員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上市
規則，二零二三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
易。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研發服務協議、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及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
協議各項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研發服務協議、產品檢驗檢測及
技術服務協議及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各項下服務的提供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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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發服務協議

緒言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國一拖（代表中國一拖集團，作為採購方）與本
公司（代表本集團，作為供應方）訂立了研發服務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中
國一拖集團提供研發服務。

研發服務協議

研發服務協議的主要條款及其建議年度上限的詳情如下：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訂約方

(a) 中國一拖（代表中國一拖集團），作為採購方；及

(b) 本公司（代表本集團），作為供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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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提供的服務

根據研發服務協議，本集團同意向中國一拖集團提供的研發服務包括：

(1) 產品研發：農業機械產品（包括收穫機及農業具等產品）的研發及相應的生
產技術；

(2) 工藝技術服務：與中國一拖集團產品有關的工藝技術服務；

(3) 材料檢測服務：金屬材料、無機材料、化工材料及物理探傷；

(4) 計量服務：對物資稱重、產品檢測、技術培訓、計量器具採購、標準器考
核、體系管理、計量標準制修訂等提供的計量服務；以及

(5) 計量器具檢測服務：對中國一拖集團計量器具進行檢定、校準、檢測、維
修、改造等服務。

期限

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支付條款

研發服務協議項下支付應以現金結算且根據研發服務協議，支付條款將於訂約
方協定的各份獨立合同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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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服務協議項下交易的定價標準

根據研發服務協議，研發服務費用應按照以下順序確定：

(1) 本集團與獨立於關連方的第三方發生相同業務的非關連交易價格；

(2) 本集團在所提供服務的合理成本加上同類別（包括但不限於設計、研發或
檢測專案內容、工作週期、知識產權等內容相同或近似）可比非關連交易
的毛利所構成的價格；或

(3) 倘若並無任何上述價格或上述價格不適用，則由雙方基於公允原則協商確
定。

研發服務協議項下的交易的歷史數據及建議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本公司研發服務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及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十一個月的歷史服務費用，以及研發服務協議截至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金額：

歷史服務費用 歷史服務費用 歷史服務費用 建議
截至二零二零年 截至二零二一年 截至二零二二年 年度上限金額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一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二三年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十一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760 8,860 3,890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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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限未充分使用，乃主要由於中國一拖
經擴大集團至研發項目及檢測項目需求較預期減少。

研發服務協議的建議年度上限的基準

研發服務協議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金額乃
參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及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十一個月的歷史服務費用及2023年中國一拖擬開展的研發項目、檢驗檢測等業
務需求釐定。

(2)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

緒言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西苑所公司（作為供應方）與本公司（代表本集團，
作為採購方）訂立了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據此，西苑所公司同意向本
集團提供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的主要條款及其建議年度上限的詳情如下：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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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a. 西苑所公司，作為供應方；及

b. 本公司（代表本集團），作為採購方。

擬提供的服務

根據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西苑所公司同意向本集團提供的產品檢驗
檢測及技術服務包括：

(1) 企業產品技術檢測服務：依據相關標準或者技術規範，利用儀器設備、環
境設施等技術條件，對產品或者特定對象進行的技術判斷；

(2) 標準化技術支持服務：提供專利代理，標準技術指標實驗驗證、標準信息
服務、標準研製過程指導、標準實施宣貫等服務；及

(3) 根據本集團的需要提供檢驗檢測等非標設備的研製。

期限

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支付條款

根據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本集團應當向西苑所公司支付因委託提供
上述服務而發生的服務費用，具體服務內容金額等由雙方簽訂委託協議書另行
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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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項下交易的定價標準

根據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費用應按照以下
順序確定：

(1) 西苑所公司與獨立第三方發生相同業務的非關連交易價格；

(2) 西苑所公司在所提供服務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非關連交易的毛利所構成
的價格；或

(3) 倘若並無任何上述價格或上述價格不適用，則由雙方基於公允原則協商確
定。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下的交易的歷史數據及建議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及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三十日止十一個月西苑所公司向本集團提供的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的歷
史服務費用，以及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項下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金額：

歷史服務費用 歷史服務費用 歷史服務費用 建議
截至二零二零年 截至二零二一年 截至二零二二年 年度上限金額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一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二三年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十一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5,670 26,760 30,880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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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的建議年度上限的基準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建議
年度上限乃參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及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止十一個月的歷史服務費用及公司2023年相關產品檢測、非標設
備業務需要釐定。

(3)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

緒言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拖拉機研究所公司（作為供應方）與本公司（代表
本集團，作為採購方）訂立了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據此，拖拉機研
究所公司同意向本集團提供有關拖拉機等農業機械及柴油機等動力機械產品
的新生產技術研發、技術諮詢及其他技術服務。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的主要條款及其建議年度上限金額的詳情如
下：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訂約方

a.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作為供應方；及

b. 本公司（代表本集團），作為採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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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提供的服務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同意向本集團提供技術研發、技術諮詢以及有關拖拉機及柴
油機相關產品的其他技術服務及其他特別服務（包括檢測服務）。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的承諾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承諾：

(1) 促使拖拉機研究所公司不會向經營業務與本集團構成競爭的其他企業法
人或機構提供與技術服務協定項下的服務相同或類似的服務；及

(2) 除中國政府的國家研究或開發項目外，與其他第三方的專案相比，促使拖
拉機研究所公司給予本集團的研究及開發專案優先權。

期限

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支付條款

根據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本集團應當向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支付因
委託提供上述服務（即技術研發、技術諮詢、技術服務及特別服務）而發生的研
製和開發費用，具體專案內容、完成期限、驗收方法及金額等由雙方簽訂的委
託協議書中另行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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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衍生的知識產權

除雙方另有約定，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接受本集團的委託為本集團所開發的新生
產技術的專利申請權、專有技術使用權等所有知識產權均歸屬本集團。經本集
團書面同意，拖拉機研究所公司可無償使用該等知識產權，但不得以任何方式
將該等知識產權的使用權轉讓或許可給其他第三方。

本集團對委託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所開發的新生產技術，如果雙方同意該等新生
產技術以及所申請的知識產權歸屬拖拉機研究所公司，則本集團對該等新生產
技術以及知識產權均具有永久的無償使用權。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項下交易的定價標準

根據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服務費應按照以下順序確定：

(1) 拖拉機研究所集團與獨立第三方之間相同業務的交易價；

(2)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在所提供服務的合理成本加上可比非關連交易的毛利
所構成的價格；或

(3) 倘若並無任何上述價格或上述價格不適用，則由雙方基於公允原則協商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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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項下的交易的歷史數據及建議年度上限金額

下表載列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兩個年度及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十一個月的歷史服務費用，以及研發服
務協議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金額：

歷史服務費用 歷史服務費用 歷史服務費用 建議
截至二零二零年 截至二零二一年 截至二零二二年 年度上限金額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一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二三年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十一個月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71,380 132,670 144,680 200,000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的建議年度上限的基準

技術服務協議項下擬提供的服務的建議年度上限乃參考過往交易金額及本集
團拖拉機、柴油機產品二零二三年的研究開發、製造升級計劃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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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措施

本公司製訂了關連交易決策和執行的相關內部控制措施，以確保各研發服務協議、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及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符合公平交易原
則。關連交易相關內控措施由本公司業務部門、財務部、董事會辦公室以及審計法
務部負責實施及監察：

(1) 本公司已制定關連交易決策及日常管理辦法。本公司董事會已根據關連交易決
策程序批准上述各項協議；

(2) 公司獨立董事認真履職，並對關連交易發表同意意見；

(3) 本公司相關業務部門、董事會辦公室及財務部門已經對上述各項協議條款，尤
其是定價條款的合理性、公平性進行了審核。各業務單位在開展具體業務時，
將由其財務部門及相關部門通過參與合同評審流程審核該監控本公司與獨立
第三方及關連方之間的各類交易擬定的價格及相關條款；

(4) 本公司內部審計部門及外部審計機構將定期對本公司發生的關連交易是否符
合本公司內部控制要求進行監督評價；及

(5) 本公司已在有關關連交易的管理制度中明確規定當業務單位根據上述各項協
議訂立具體協議時，必須遵守該項協議下的定價標準及其他條款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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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上述內部控制措施可確保各二零二三年度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交易
將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並不會損害本公司及股東的利益。

各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的原因及裨益

本公司與中國一拖利用地域便利及發揮各自資源優勢，相互開展與日常經營相關的
業務，有利於降低運營成本，保障各自生產經營的正常進行。關連交易各項協定條
款由雙方協商一致達成，符合公平交易原則，不會對本公司獨立性產生影響，符合
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1) 研發服務協議

為中國一拖集團提供研發服務屬於本集團經營業務範圍。本公司具備較強的農
業機械產品研製和開發能力、鑄鍛件產品的工藝改造和產品品質改進能力，提
供計量服務及計量器具檢測服務的能力和條件，本公司向中國一拖集團提供相
關服務有利於充分發揮本公司工藝研發技術優勢和提高相關資源利用率，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2)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

西苑所公司作為國家授權的獨立檢測機構及認證公共服務平台，向本集團提供
產品的檢驗檢測服務等符合本公司產品生產及推廣銷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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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具備很強的拖拉機產品研製和開發能力，本集團希望拖拉機
研究所公司不斷地為其等提供有關拖拉機產品的新生產技術研發與技術服務，
滿足公司產品技術升級需求。

有關本集團、中國一拖、中國一拖集團、西苑所公司及拖拉機研究所公
司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農業機械及動力機械的生產及銷售，主要產品包括大、中、小型拖
拉機、柴油機，以及相關零部件。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一拖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約548,485,853股A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48.81%，中國一拖主要從事特定運輸機械、車輛產
品及零部件的生產。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擁有中國一拖88.22%的權益，洛陽
市國資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擁有中國一拖的其餘11.78%的權益。

於本公告日期，西苑所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一拖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西苑
所公司作為國家授權的檢驗檢測機構及認定公共服務平台，主要從事拖拉機、三輪
汽車、低速貨車、汽車（含專用車）、電動車、工程機械、內燃機、農機具、摩托車、農
業機械、變型機械及其零部件的測試檢驗；機動車安檢；農業機械工藝設備及測試
設備、儀器儀表、新材料及其製品的開發、生產、銷售；進口儀器、設備代理銷售；技
術開發、諮詢、轉讓、服務；機械產品質量司法鑑定；土壤檢測；儀器設備計量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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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既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本公司持有拖拉
機研究所公司51%股權，而中國一拖持有拖拉機研究所公司其餘49%股權。拖拉機研
究所公司為中國一拖的聯繫人，亦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一間關連附屬公司。拖
拉機研究所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內資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業務包括拖拉機、
發動機、工程機械及農用運輸車等產品的研發和檢測；設備研發及技術開發、轉讓、
諮詢服務及銷售。

上市規則的涵義

(1) 研發服務協議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一拖實益擁有本公司約48.81%股權，並為本公司的直接控
股股東。因此，中國一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上市規則，研發服務協議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研發服務協議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因此研發服務協議項
下服務的提供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
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2)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一拖實益擁有本公司約48.81%股權，並為本公司的直接控
股股東。西苑所公司為中國一拖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西苑所公司為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上市規則，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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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因此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項下服務的提供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
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3)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一拖實益擁有本公司約48.81%股權，並為本公司的直接控
股股東。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既為中國一拖的聯繫人，亦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
之一間關連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因
此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項下服務的提供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
下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董事會確認

二零二三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各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已由董事會批准。本公司
以下董事（分別為劉繼國、方憲法、張治宇及張斌）與中國一拖及（如適用）西苑所公
司有關連關係，故彼等已於董事會會議上迴避表決。

各二零二三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條款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後釐定。董事（包括獨
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各二零二三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條款乃在本集團的日常業
務中按一般商務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18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二零二三年持續關連
交易協議」

指 研發服務協議、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及拖拉
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的統稱；

「年度上限」 指 本集團在研發服務協議、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
議及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術服務協議各項下的交易所
須支付或收取（視情況而定）的最高年度總額；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股份及A股股份分別於聯交所主板
（股份編號：0038）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編號：
601038）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彙的相同涵義；

「關連附屬公司」 指 (i)中國一拖及╱或其控股公司或實體可於該附屬公司
股東大會上單獨或共同行使10%或以上表決權（該10%

不包括中國一拖及╱或其控股公司或實體通過本公司
持有的該附屬公司的任何間接權益）的本公司非全資
附屬公司及(ii)以上第(i)段所述非全資附屬公司的任何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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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彙的相同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一拖經擴大集團」指 (i)中國一拖集團；(ii)中國一拖集團的聯繫人；及(iii)關
連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幣」 指 港幣，中國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彙的相同涵義（適用於交易）；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
服務」

指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服務協議項下的企業產品技術檢
驗檢測服務、提供專利服務、標準化技術支持服務及
檢驗檢測等非標設備研發服務等；

「產品檢驗檢測及技術
服務協議」

指 西苑所公司（作為供應方）與本公司（代表本集團，作
為採購方）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訂立的協議，據
此，西苑所公司同意向本集團提供產品檢驗檢測及非
標設備研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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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服務」 指 研發服務協議項下的產品研發、工藝技術服務、材料
檢測服務、計量服務及計量器具檢測等服務；

「研發服務協議」 指 中國一拖（代表中國一拖集團，作為採購方）與本公司
（代表本集團，作為供應方）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訂立的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中國一拖集團提
供研發服務；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的股東；

「股份」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 指 洛陽拖拉機研究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為中國一拖的聯繫人及上市規則項下
本公司之一間關連附屬公司；

「拖拉機研究所公司技
術服務協議」

指 本公司（代表本集團，作為採購方）與拖拉機研究所公
司（作為供應方）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訂立的技
術服務協議，據此，拖拉機研究所公司同意向本集團
提供有關拖拉機產品的新生產技術研發與技術服務；

「西苑所公司」 指 洛陽西苑車輛與動力檢驗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中國一拖的直接全資附屬
公司；



21

「中國一拖」 指 中國一拖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約48.81%

股權；

「中國一拖集團」 指 中國一拖及其附屬公司（不包括本集團）；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

于麗娜
公司秘書

中國 •洛陽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繼國先生（董事長）；非執行董事張治宇
先生、方憲法先生及張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薛立品先生、王書茂先生及徐立友
先生。

*　僅供識別


